融政发〔2023〕4号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关于下达2023年为民办实事工作任务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确定了2023年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，为确保顺利完成202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，压紧压实责任。各牵头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坚决抓好县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，将承办的项目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，制定实施方案，实行主要领导全面负责、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机制，明确工作职责，落实专人负责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

二、强化资金保障，有序实施项目。县财政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按照项目资金需求，及时筹措、调度资金，并进一步规范资金拨付流程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；各牵头单位要严格对照目标任务，按时按要求汇报项目实施进度，认真开展分析总结，及时解决存在问题，稳步推进项目实施。
三、强化方案制定，狠抓工作落实。各牵头单位要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实施工作方案（包括目标任务细化、负责人、资金、工作计划、项目进度、保障措施等），于3月15日前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后认真组织实施；每季度末月30日前报送工作进度情况（详见附件2）。以上材料报至县人民政府（直报县委县政府督查绩效办，邮箱：rsxwdcs@163.com，联系电话：5123904）。
四、强化监督力度，增强监督实效。县人民政府将公布202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及牵头单位，落实为民办实事项目的整个过程接受县人大代表、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。各牵头单位要主动通过适当方式，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进展情况，让为民办实事项目全过程接受群众监督。

五、强化绩效考核，提升工作质效。县人民政府坚持将2023年为民办实事目标任务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指标，具体考核办法由县委县政府督查绩效办制定。各牵头单位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严把工作质量，提高项目实施效率，严禁出现敷衍塞责、工作推诿等现象；县委县政府督查绩效办要强化跟踪督办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确保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1. 2023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任务分工方案

2. 2023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任务进度情况表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    
2023年3月3日        
附件1

2023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任务分工方案

	序号
	标题
	实事内容
	牵头单位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间

	1
	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财政补助
	落实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财政补助资金，平均每人每年640元，其中，中央财政补助512元/人·年、自治区财政补助96元/人·年、县级财政补助32元/人·年。
	县医保局
	各乡镇
	2023年12月

	2
	县直学校营养改善计划
	为县民族中学、实验中学、保桓中学、民族小学、第一小学、第三小学等县直义务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提供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。补助标准按照每人每天5元、全年195天计算。
	县教育局
	
	2023年12月

	3
	雨露计划补助
	对14、15年退出户符合条件的学生补助1200元/生·期，其中就读于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“文秀巾帼励志班”的女学生补助1600元/人·学期；脱贫户、监测户符合条件的学生补助1500元/生·期，其中就读于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“文秀巾帼励志班”的女学生补助2000元/人·学期。
	县乡村振兴局
	各乡镇
	2023年12月

	4
	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补助
	对具有广西户籍的70周岁以上（含70周岁）老年人或取得自治区内公安机关核发居住证的70周岁以上（含70周岁）外埠老年人提供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待遇。
	县交通局
	
	2023年12月

	5
	“文化惠民戏曲进乡村”文艺演出活动
	组织县民族文工团深入乡镇、村（社区）、校园、机关等开展惠民文艺演出活动。
	县文体广旅局
	各乡镇
	2023年12月


附件2

2023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任务进度情况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23年  月  日
	序号
	标题
	实事内容
	牵头单位
	责任

单位
	进展情况
	存在问题
	下一步工作计划

	1
	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财政补助
	落实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财政补助资金，平均每人每年640元，其中，中央财政补助512元/人·年、自治区财政补助96元/人·年、县级财政补助32元/人·年。
	县医保局
	各乡镇
	
	
	

	2
	县直学校营养改善计划
	为县民族中学、实验中学、保桓中学、民族小学、第一小学、第三小学等县直义务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提供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。补助标准按照每人每天5元、全年195天计算。
	县教育局
	
	
	
	

	3
	雨露计划补助
	对14、15年退出户符合条件的学生补助1200元/生·期，其中就读于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“文秀巾帼励志班”的女学生补助1600元/人·学期；脱贫户、监测户符合条件的学生补助1500元/生·期，其中就读于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“文秀巾帼励志班”的女学生补助2000元/人·学期。
	县乡村振兴局
	各乡镇
	
	
	

	4
	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补助
	对具有广西户籍的70周岁以上（含70周岁）老年人或取得自治区内公安机关核发居住证的70周岁以上（含70周岁）外埠老年人提供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待遇。
	县交通局
	
	
	
	

	5
	“文化惠民戏曲进乡村”文艺演出活动
	组织县民族文工团深入乡镇、村（社区）、校园、机关等开展惠民文艺演出活动。
	县文体广旅局
	各乡镇
	
	
	


备注：请于3月30日、6月30日、9月30日、12月30日（如遇节假日则提前）前将此表通过邮箱报可编辑版及扫描盖章版。邮箱：rsxwdcs@163.com，电话：5123904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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